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4年度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
[bookmark: _GoBack]作業注意事項
1、 依據：
臺北市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辦法
2、 實施期間：本補助採學期制，自104年1月1日至105年1月31日止。
一、103學年第2學期：104年2月1日至104年7月31日期間（104年1月始就托但未申請本補助者仍得申請）。
二、104學年第1學期：104年8月1日至105年1月31日期間。
3、 補助標準：
一、就托於居家式托育人員（以下簡稱保母）者，學齡前兒童每人每月最高補助8,000元整，學齡兒童每人每月最高補助4,000元整。
二、就托於托嬰中心者，每人每月最高補助8,000元整。
三、就托於幼兒園者，每人每月最高補助6,000元整，但以特境家庭兒童身份申請者，每人每月最高補助1,500元整。
四、國小一至二年級兒童就托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者，每人每月最高補助4,500元整。
五、國小三至六年級兒童就托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者，每人每月最高補助3,500元整。
兒童就托之保母或機構每月實際收費（以學費加月費或其他保育費平均除以收托月數，不足1月以日數計）低於該名兒童每月得補助之最高額度者，依機構或保母實際收費標準予以補助。機構提供之服務項目為主管機關未核准者，其費用不得計入實際收費標準。
4、 申請程序：本補助應先「申請」經核准後，再按學期辦理「請款」。具補助對象資格者，應先行洽本市保母或機構就托後，由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（以下簡稱申請人）於期限內向社會局提出申請，於實際就托前申請者，不予受理。
一、申請期限：
（一）104年4月30日前：適用下列對象
1、104年1月31日以前已就托之兒童，如本年度將繼續就托，均應提出申請。
2、104年1月1日以後始至機構就托之兒童。
（二）104年5月1日後：適用下列對象
1、104年5月1日後，始至機構就托、始獲補助資格之兒童，均應於實際就托日或核定日起15天內提出申請。
2、104年5月1日後，已獲核准補助但轉換機構就托，或經註銷資格後續核受補助資格之兒童，均應於實際轉托後或續核日起15天內提出申請。
（三）104年度最後申請期限為104年12月31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二、申請應備文件：
（一）申請表及繳費收據影本：申請表以1人1表方式填寫。
（二）資格證明文件（以下擇一檢附）：
1、低收入戶：低收入戶卡影本；如於年度中新申請低收入戶獲核定但尚未核發低收入戶卡者，得以低收核定函影本代替。
2、育幼院或寄養家庭兒童：社會局委託安置公文或寄養家庭最新有效之合約書影本。
3、危機家庭、特境家庭兒童：社會局核准危機家庭、特境家庭之公文影本。
104年4月30日前申請者，應將申請文件由兒童就托機構或保母送社會局；104年5月1日後申請者得自行送件或由機構或保母轉交，以郵戳或收文日為申請日期。
5、 核定原則：自兒童本年度內實際就托日開始補助，本計畫年度內最高補助至104學年第1學期（105年1月31日）止，並依下列方式之ㄧ核定：
一、104年5月1日後提出申請者，如未於兒童實際就托日起15天內申請，應一併檢附實際就托期間之證明文件（含該期間之點名紀錄或繳費收據），社會局保有核定追溯補助之權利。
二、兒童由學齡前進入國民小學、國民小學進入國民中學之轉銜期間，依實際就托機構之補助標準核予補助，最高可申請至當年7月31日止。
三、就托未滿1個月者，以當月實際就托日數補助，計算方式：當月補助金額÷30日×當月就托日數（含例假日）。
四、安置寄養兒童依公文或委託合約書委託期間、危機家庭兒童、特境家庭兒童及緊急轉托兒童依身分核定期間補助。
五、低收入戶、特境家庭兒童資格經註銷者，本補助自註銷日起同時停止，但於104年12月31日（含）以前仍具以上身分且未轉換機構者，最高得補助至104學年第1學期（105年1月31日）止。
六、緊急轉托兒童補助期間最高為3個月，補助金額按調查原就托及轉托後收費差異情形核定給予，期滿前由社會局或相關單位指派社工員調查訪視，如認有延長必要，最多得再補助3個月。
6、 請款程序：由兒童就托之保母或機構按學期於請款期限向社會局提出。
一、請款期限：
（一）104年4月30日前：辦理103學年第2學期（含104年1月尚未請領）補助款，且本學期請款應併104年4月30日前就托之申請表送社會局。
（二）10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：辦理104學年第1學期補助款。
（三）未及依前項期限請款，或於104年11月30日後始獲社會局核定者，均應於104年12月31日前辦理請款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（四）兒童僅於寒、暑假期間短期就托者，經申請核定後，可分別於2月底及8月底前，或於實際畢業、停托日後15天內提前向社會局辦理請款。
（五）保母或機構如有墊付費用之困難，得向社會局申請提前撥款至請款當月止之款項，惟符合「教育部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補助」、「臺北市5歲幼兒學費補助」、「中低收入戶幼童托教補助」、「就業者家庭托育費用補助」或社會局認定之相關托教補助資格之兒童，仍應依期限辦理請款，不得申請提前。
二、請款應備文件：
（一）請款公函1份。
（二）請款領據：應附正本1份及影本2份。
（三）保母或機構帳戶存摺封面影本，並粘貼於請款領據背面。
7、 撥款程序：社會局核定請款後將函復保母或機構，補助款另於撥款期限內撥入所屬帳戶。撥款期限原則如下：
一、104年5月31日前：撥付103學年第2學期（含104年1月尚未請領）補助款。
二、104年12月31日前：撥付104學年第1學期補助款。
保母或機構未於請款期限內辦理請款，或於104年11月30日以後始接獲社會局核定申請者，不受前項撥款期限之限制。
保母或機構應將社會局核定請款內容告知申請人。如已向申請人收取兒童之托育費用，應於收到社會局撥付補助款後2週內退還申請人並掣據留存；如尚未向申請人收取或僅收部分托育費用者，亦應於收到社會局撥款後，告知申請人。

8、 停托處理程序
兒童於原核定期間內中途停托、轉托或請假連續超過7天（不含例假日）以上者，申請人及保母或機構應於事實發生15天內通知社會局；如於原核定就托處停托後即轉托者，得於重新申請時將停托通知單一併送社會局。
兒童停托後，原核定就托處已領取補助款者，應於事實發生15天內檢附公函、停托通知單及銀行即期支票或郵局匯票（抬頭為：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」），繳回未就托期間之補助款。
9、 注意事項
1、 本補助之實施，社會局得不定時進行查核，受補助之申請人、保母或機構均不得拒絕。
2、 保母或機構應主動公布本補助內容以利弱勢家庭知悉，並協助符合申請資格者瞭解相關程序及權利義務後提出申請。如兒童之家庭顯有經濟困難或處於危機情形者，宜儘速通報轉介各福利機構或相關單位，以利兒童及其家庭獲適當協助。
3、 申請人與保母或機構依本辦法規定，均應提供與事實相符之各項資料及文件，共同簽章確認；如未依規定申請致影響兒童權益者，除可歸責於一方、得由另一方舉證並經社會局認定外，保母或機構與申請人應共同負擔相關責任。
4、 申請人與保母或機構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領取本補助、經查兒童未實際就托或停托後，惡意領取補助款且未返還者，社會局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3條，除撤銷原處分並以書面限期命返還已領取之補助款，屆期未返還者，移送強制執行；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
5、 機構如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3條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51條各項情形，或其他影響兒童就托安全等事項，經查獲並由主管機關令停辦者，機構內原有兒童之補助自停辦日起同時停止。
6、 兒童如有領取社會局認定同性質補助項目者，將追繳重複申領之補助，或自本補助中扣抵該重複申領之補助款。
7、 保母或機構如採收到社會局補助款後轉發家長之作法，應於補助款入帳後15天內確實核退家長，擅自扣留補助款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次年起2年內不得申請本補助，且由本局公告違規之保母或機構名單。

附錄1　各項程序期限一覽表
	程序
期別
	申請
	請款
	撥款
	停托通報

	103學年
第2學期
	收到計畫～104/04/30
	收到計畫～104/04/30
	104/05/31前
	1、104/04/30～105/01/31期間，停托15天內傳真通報社會局。
2、已核發停托後之補助款應於15天內辦理退款。

	104學年
第1學期
	實際就托15天內
	104/11/01～104/11/30
	104/12/31前
	

	最後期限
	104/12/31前。
※逾期均不受理。
	104/11/30後始接獲核定者，務必於104/12/31前送件。
※逾期均不受理。
	104/12/31前。
※超過年度截止支付期限後，不予撥款。
	

	提出/
辦理者
	家長及
機構／保母
	機構／保母
	社會局
	家長及
機構／保母

	應附表格
	◎申請表：
附表1-1（就托機構使用）
附表1-2（就托保母使用）
※採1人1表填寫。
	◎請款公函：附表2
◎請款領據：
附表3-1（機構請款用）
附表3-2（保母請款用）
	
	◎停托單：附表4
◎退款公函：附表5



附錄2　各類補助對象條件限制及最高額度一覽表
	補助對象
	低收入戶
	危機家庭
	安置
	委託
	特殊境遇

	
	
	
	育幼院
	寄養家庭
	家庭子女

	年齡限制（歲）
	0〜12
	0〜12
	2〜12
	2〜6
	0〜6

	申請就托處
	保母
	8,000元/月 （學齡前兒童）
4,000元/月  （學齡兒童）
	×
	×
	×

	
	托嬰中心
	8,000元/月
	
	
	1,500元/月

	
	私立幼兒園
	6,000元/月
	

	
	公立幼兒園
	免繳月費，
無需申請。
	21,588元/學期（社會局補助12,543元/學期；教育局減免9,045元/學期）
	×

	
	課後照顧服務中心
	小一至小二
	4,500元/月
	×
	×

	
	
	小三至小六
	3,500元/月
	×
	×

	大班生扣「5歲學費」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
	104年度補助期間
	104/01/01〜105/01/31
【低收入戶列冊期間】
	原則6個月，延長最多至12個月。
	安置期間
	寄養期間
	104/01/01〜105/01/31
【特境身分認定期間】


附錄3　社會局所屬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（簡稱社福中心）一覽表
	名稱
	地址
	電話

	中正社福中心
	濟南路2段46號2樓
(幸安市場樓上)
	2396-2340
2396-2332

	大同社福中心
	昌吉街57號6樓
	2597-4452
2597-4280

	中山社福中心
	合江街137號3樓
	2515-6222
2515-6223

	松山社福中心
	民生東路5段163-1號2樓
(民生社區大樓)
	2756-5018
2756-4934

	大安社福中心
	四維路198巷30弄5號2樓之9
(成功國宅35棟)
	2700-0960
2703-0523

	萬華社福中心
	梧州街36號5樓
	2336-5700

	信義社福中心
	松隆路36號5樓
	2761-6515
2761-4755

	士林社福中心
	忠誠路2段53巷7號9樓
(大葉高島屋百貨後方)
	2835-0247

	北投社福中心
	新市街30號5樓
(北投區公所內)
	2894-2640
2894-5933

	內湖社福中心
	星雲街161巷3號4樓
	2792-8701

	南港社福中心
	南港路1段287巷2弄15號1樓
	2783-1407
2651-2515

	文山社福中心
	興隆路2段160號6樓
	2932-3587
2932-3591

	臺北市家庭暴力暨
性侵害防治中心
	新生南路一段54巷5弄2號
	2396-1996

	臺北市身心障礙
福利會館
	中山區長安西路15號
	2531-7576

	臺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及轉介中心
	民生東路五段163-1號7樓
	2756-8852


附錄4　社會局所屬各單親及婦女服務中心一覽表
	名稱
	地址
	電話

	松德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
	信義區松德路25巷60號1樓
	2759-9176

	東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
	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51巷46弄5號7樓
	2768-5256

	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
	萬華區東園街19號4樓
	2303-0105

	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
	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7樓
	2558-0133

	大安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
	大安區延吉街246巷10號4樓
	2700-7885

	北投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
	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12號6樓
	2896-1918

	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
	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7樓
	2558-0170

	內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
	內湖區康樂街110巷16弄20號7樓
	2634-9952

	文山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
	文山區景後街151號3樓
	2935-9595

	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
	中山區大直街1號2樓
	2532-1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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